
臺中市特殊需求兒少團體(類)家庭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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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1月 14 日第一次修正 

109年 11月 16 日第二次修正 

111年 1月 21日第三次修正 

112年 9月 7日第四次修正 

一、緣起 

社會環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及型態日趨複雜，家外安置兒少

之特殊需求日益增多，傳統安置機構難以全面回應其需求，致

部分個案面臨無處可置之窘境。此外，研究發現大型機構可能

導致兒童難以發展健全的依附關係、身心靈傷害、語言及社交

發展上的落後停滯等。因此，聯合國於2009年即提出去機構

化、個別化、家庭或小團體式照顧的兒少替代性照顧準則。  

有鑑於此，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以下簡稱社家署)自民國

99年起便開始推動「特殊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實驗計畫」，評

估發現對具有特殊需求之兒少個案提供家庭式深入照顧服務，

確實可發揮重大輔導成效。故目前已著手修訂「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將「團體家庭」納入正式安置資源，以解

決既有安置型態不足以應付個案需求之問題，並回應國際趨勢

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要求。  

二、依據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20條。  

(二)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第9款及第10款、第52

條、第56條、第62條。  

三、目標  

(一)輔導民間社福團體於本市辦理非機構之小團體、類家庭式多

元安置處所，提供本市具特殊需求之安置兒少類家庭、個別

化之照顧與教養，確保其生理、心理各方面之健全發展。 



(二)解決特殊需求個案找不到合適安置機構之問題，補足本市兒

少安置資源之缺口。 

(三)緩解機構專業人員照顧特殊個案之困難與壓力，降低機構專

業人員之流動率。 

四、辦理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五、受補助對象(同服務提供單位) 

(一)經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評鑑績優(優等或甲等)之財團

法人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二)經本局評估具承接能力之財團法人基金會或立案社會福利團

體，並符合以下規定： 

1. 組織或捐助章程中明訂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且有相關安

置業務服務經驗，績效良好。  

2. 申請單位業務、會務、財務健全且正常運作。  

六、服務內容 

(一)特殊需求兒少團體家庭安置教養服務：針對設籍本市、經本

局及所屬機關轉介之特殊需求兒童少年及其手足，利用本市

提供之場地或自行提供、租賃場地，設置團體家庭。 

1. 人力配置：須由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

及訓練辦法」資格規定之專業人員提供服務，含專任督導

人員、社工人員、生活輔導員或保育員等。其中每服務2

名個案，至少需置1名生活輔導員或保育員。  

2. 工作項目：每1小家至多提供4名個案下列服務：  

(1) 生活照顧及生活教育。  

(2) 心理及行為輔導  

(3) 就學及課業輔導。  

(4) 衛生保健。  

(5) 衛教指導及性別教育。  

(6) 休閒活動輔導。  

(7) 就業輔導。  



(8) 親職教育及返家準備。  

(9) 自立生活技巧養成及離院（家）轉銜準備。  

(10) 追蹤輔導。  

(11) 其他必要之服務。  

3. 須配合本局行政督導、定期聯繫並接受輔導及評核督導。  

(二)特殊需求兒少類家庭安置教養服務：針對設籍本市、經本局

及所屬機關轉介之特殊需求兒童少年及其手足，利用本市提

供之場地或自行提供、租賃場地，設置類家庭。 

1. 人力配置：須由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

及訓練辦法」資格規定之專業服務人員提供服務，含專任

督導人員、社工人員、主要照顧者(須具有生活輔導員或

保育員資格)、支援照顧者(須具有助理生活輔導員或助理

保育員資格)、家庭協伴者(須具有助理生活輔導員或助理

保育員資格)等。其中主要照顧者以領取個案安置費用為

主，每1名主要照顧者至多照顧2名個案。  

2. 工作項目：每1小家至多提供4名個案下列服務：  

(1) 生活照顧及生活教育。  

(2) 心理及行為輔導  

(3) 就學及課業輔導。  

(4) 衛生保健。  

(5) 衛教指導及性別教育。  

(6) 休閒活動輔導。  

(7) 就業輔導。  

(8) 親職教育及返家準備。  

(9) 自立生活技巧養成及離院（家）轉銜準備。  

(10) 追蹤輔導。  

(11) 其他必要之服務。  

3. 須配合本局行政督導、定期聯繫並接受輔導及評核督導。  

七、補助項目 



(一)專業服務費：以下各項補助限未獲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精進及擴充兒少安置資源相同性質或項目之補助，及同性

質、項目者不足之差額。 

補助項目 說明 

專任督導人員 

1. 每一承辦單位最多補助1人。 

2. 須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安置及教養機構主管人員資

格，且擔任承辦單位主管級以

上人員，具2年以上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經營管理經驗者，

每人每月補助薪資依衛生福

利部「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

人員薪資制度計畫」薪資及晉

階標準核給，晉階者須提供佐

證資料每年最高得補助13.5

個月含年終獎金。 

3. 辦理1團體家庭或服務4名兒

少之類家庭者，每月補助督導

人員薪資新臺幣1萬元；辦理2

以上團體家庭或類家庭者，每

月補助1名專任督導人員，扣

除中央補助款後全額補足至

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

薪資制度計畫之專任社工督

導薪資(含起薪及年資加給)，

辦理服務2名兒少之類家庭者

減半支給，每年最高補助13.5

個月(含年終獎金最高1.5個



補助項目 說明 

月，依每月補助薪資及實際在

職月份計算)。 

4.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

歷、具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及

具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等每月

加給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間

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

畫」支給，每年最多補助12個

月。 

5.另依執行業務風險等級每月加

給最高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

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

計畫」標準支給，每年最多補

助12個月。 

社工人員 

1.每一承辦單位最多補助1人。 

2.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

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社會

工作人員資格，具2年以上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社會工作經驗

者，每人每月補助薪資依衛生

福利部「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

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薪資及

晉階標準核給(晉階者須提供

佐證資料)，每年最高得補助

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3.雇主負擔之勞健保、勞保退休

金提撥等費用依薪資級距核實



補助項目 說明 

補助。 

4.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

歷、具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及

具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等，每

月加給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

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

計畫」支給，每年最多補助12

個月。 

5.另依執行業務風險等級每月加

給最高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

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

計畫」標準支給，每年最多補

助12個月。 

保育員、生活輔導員 

(限補助團體家庭) 

1.辦理1團體家庭者最高補助3

人，辦理2團體家庭者最高補助

7人。 

2.須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保

育、生活輔導人員資格，每人

每月補助薪資依衛生福利部

「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

薪資制度計畫」薪資及晉階標

準核給(晉階者須提供佐證資

料)，每年最高得補助13.5個月

(含年終獎金)。 

3.雇主負擔之勞健保、勞保退休

金提撥等費用依薪資級距核實



補助項目 說明 

補助。 

4.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

歷、具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及

具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等每月

加給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間

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

畫」支給，每年最多補助12 個

月。 

5.另依執行業務風險等級每月加

給最高依衛生福利部「補助民

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

計畫」標準支給，每年最多補

助12個月。 

加班費 

(限補助團體家庭) 

1.補助團體家庭專任社工人員、

保育員或生活輔導員因業務所

需衍生之加班費 。 

2.辦理1團體家庭者，每年最高補

助1萬元，辦理2團體家庭者每

年最高補助1萬5,000 元。 

臨時酬勞費 

(限補助類家庭) 

1.補助類家庭協伴或支援照顧人

員時薪，每小時依照當年度公

布之基本工資時薪補助；惟每

人每月補助款合計不得超過法

定每月基本工資。 

2.家庭協伴者係協助主要照顧者

陪伴兒少，及進行家務整理、

膳食準備等工作。 



補助項目 說明 

3.支援照顧者係於主要照顧者喘

息休假時，代替其提供相同內

容之服務。 

4.協伴或支援照顧人員須具備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

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之助理保育

或助理生輔人員以上資格，支

援照顧者並須具有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或寄養家庭服務經

驗。 

5.服務2名兒少之類家庭，每月最

高補助家庭協伴者44小時、支

援照顧者48小時。服務4名兒少

之類家庭，每月最高補助家庭

協伴者88小時、支援照顧者96

小時。 

6.已按月領取申請單位固定津貼

或薪資者(含公、私部門補助不

得於工作上班期間同時支領本

計畫之臨時酬勞費。 

7.應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

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 

(二)業務費： 以下各項補助限未獲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精進及擴充兒少安置資源相同性質或項目之補助，及同性質、項

目者不足之差額。 

補助項目 說明 

安置兒少綜合性活動 1.辦理1團體家庭或服務4名兒少



補助項目 說明 

之類家庭者，每年最高補助6萬

元，辦理2以上團體家庭或類家

庭者，每年最高補助10萬元；

辦理服務2名兒少之類家庭者 

額度減半。 

2.項目含講座鐘點費、場地及佈

置費、器材租金、材料費、交

通費、住宿費、膳費、保險費

及雜支。 

諮商輔導、心理治療 每名個案每年最高補助24次，每

次最高補助1,600元。 

個案研討、外聘督導 

及員工協助方案 

1.辦理1團體家庭或服務4名兒少

之類家庭者，每年最高補助3萬

元，辦理2以上團體家庭或類家

庭者，每年最高補助5萬元；辦

理服務2名兒少之類家庭者 額

度減半。 

2.含專家學者出席費、外聘督導

鐘點費(每小時最高1,600元，

每次最高3小時)、交通費、工

作人員個別諮商或治療費。 

職前或在職訓練講座鐘點費 每一承辦單位每年最高補助講座

鐘點費40小時，其中外聘講座每

小時最高2,000元，內聘講座每

小時最高1,000元。 

房租及管理費 每一團體家庭或類家庭每月最高



補助項目 說明 

補助1萬2,000元，服務2名個案

之類家庭每月最高補助8,000

元。 

水電瓦斯費 每一團體家庭或類家庭每月最高

補助3 ,000元，服務2名個案之

類家庭額度減半。 

修繕費 每一團體家庭或類家庭每年最高

補助5萬元，服務2名個案之類家

庭額度減半。 

充實設施設備費 每一團體家庭或類家庭每年最高

補助20萬元，服務2名個案之類

家庭額度減半。 

(三)行政管理費： 

補助項目 說明 

行政管理費 1.辦理團體家庭者，每1小家每月

最高補助9,000元，以未獲強化

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精進

及擴充兒少安置服務「項目五

-設置團體家庭」補助者為限。 

2.辦理類家庭者，每服務1名個案

每月最高補助2,500元，安置未

滿1個月者按日計算。 

3.用以支付保險、郵資、交通、

電話費、行政庶務費用等。 

八、申請日期：隨時可提出，惟該年度經費用罄時即停止受理申

請。 

九、申請文件(影本資料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一)補助申請表。  

(二)補助計畫申請書(含經費概算)。  

(三)申請單位章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四)工作人員(含專業服務人員、類家庭主要照顧者及臨時酬勞

人員)清冊及相關文件：  

1. 切結書(須確實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1條

第1項之消極資格)。  

2. 學經歷證明及健康檢查結果。  

3. 勞保、健保投保及勞退提撥資料。  

十、核銷方式 

(一) 預付：如有預付款項之需求，應設立專戶，發函本局說明

須預付原因，並檢附領據及受補助清冊辦理預付。  

(二) 核銷：  

1. 原則上採按季核銷，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出，惟配合會

計年度，第四季10月、11月補助費應於12月10日前提出，

12月補助費於隔年2月10日前提出。  

2. 受補助單位應檢具核定函、領據、經費支出明細表、所得

扣繳證明、薪資明細表或人事費簽領單、匯款證明及服務

成果（含安置清冊、成果報告、照片）等辦理核銷。  

十一、其他事項 

(一)受補助者應按原核定計畫執行，補助經費不得移作他用，但

為配合實際需要修正或變更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事

前詳述理由，報請本局同意後始得辦理。未提報本局同意逕

予變更者，不予補助該筆經費。  

(二)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構)或團體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

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構）或團體申請補捐助項目及金

額，如獲得同一項目補捐助，該項目本計畫不予補助；已由

本計畫補助之費用，亦不得重複向其他計畫申請或核銷。如

未核列而有重複補助，經查明屬實，該項目補助經費應繳



回。  

(三)本計畫為競爭型計畫，依審查結果擇優補助至各該年度本計

畫經費額度用罄止；申請團體家庭補助者，以已申請同年度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精進及擴充兒少安置服務「項目

五-設置團體家庭」補助者為優先。已獲本計畫補助者倘履約

狀況良好或經評鑑(訪視輔導)甲等以上，得於往後年度計畫

經費額度內續予補助辦理。惟往後年度預算尚未經議會審

議，倘預算遭議會刪減或刪除，將依審議通過之預算調整補

助項目及額度、中止或終止本補助計畫。 

(四)受補助單位因故停止營運時，須於停業之日前十五日內，檢

具申請書敘明理由、現有收容兒童少年、工作人員安置計畫

及停業起訖日期，報本局許可後為之，並應依兒少最佳權益

協助妥為轉介安置。  

十二、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